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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当前三进科技部分厂区仍处于生产经营当中，尽管三进科技已经制定

了下一步的搬迁方案，但仍存在无法及时腾空进而无法享受有关奖励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三进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三进科技”）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完成了和浙江路桥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路桥经开区”）以及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

府峰江街道办事处（简称“峰江街道办事处”）关于《路桥区峰江街道桥

洋老旧工业区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意向协议书》（下称“国有土地征收

意向协议书”或“意向协议书”）的签署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1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国有土地征收意向协议书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近日，三进科技与路桥经开区以及峰江街道办事处协商一致，拟签订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本次征收的补偿款总金额为 

354,825,259 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征收主体为路桥区人民政府，协议签署方为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和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峰江街道办事处，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机构名称：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机构类型：政府部门 

3、机构地址：台州市路桥区商城国际大楼 

4、负责人：杨建峰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1004MB1G73249E 

6、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峰江街道办事处 

1、机构名称：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峰江街道办事处 

2、机构类型：政府部门 

3、机构地址：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银水路 199 号 

4、负责人：王晓聚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1004738430816C 

6、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峰江街道办事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

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三进科技本次列入征收范围的土地面积合计 125,603.22 平方米（约

188.40 亩）、建筑物面积合计 62,398.84 平方米。 

四、拟签订的基本情况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浙江路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台州市路桥区

人民政府峰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甲方”）  

被征收人：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已方”）  



 

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路桥区

峰江街道桥洋老旧工业区块项目的顺利实施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台州市路桥区

人民政府关于峰江街道桥洋老旧工业区块房屋征收的决定》（路政发〔2024〕

11 号）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房屋征

收与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征收房屋依据 

甲方因路桥区峰江街道桥洋老旧工业区块项目建设的需要，根据《台

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关于峰江街道桥洋老旧工业区块房屋征收的决定》（路

政发〔2024〕11 号），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 

第二条 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及补偿金额 

因峰江街道桥洋老旧工业区块项目建设的需要，乙方同意将座落上述

工业区块内房屋，自愿交给甲方实施征收拆除，安置方式：货币补偿，甲

方补偿给乙方各项费用和金额合计人民币 347,003,680 元（大写人民币叁

亿肆仟柒佰万叁仟陆佰捌拾元整），上述费用包含签约腾房奖励，具体明

细详见附件汇总表。 

本条所述签约腾房奖励为乙方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并交付土地的，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给予奖励，超过

规定时间签约、搬迁腾房的，不予奖励。  

第三条 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及停产停业损失费等 

甲方额外给予乙方征收工业用房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及停产停业损

失费等合计人民币 7,821,579 元(大写人民币柒佰捌拾贰万壹仟伍佰柒拾

玖元整)。 

第四条 补偿金额及结算方式 

以上第二条、第三条合计征收补偿人民币 354,825,259 元（大写人民

币叁亿伍仟肆佰捌拾贰万伍仟贰佰伍拾玖元整），如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并交付土地的，则不享

受对应奖励。甲方经腾房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与乙方办理货币补偿金



 

的结算。 

第五条 在签约期限内达到应签户数比例 90%以上（含 90%）的，本协

议生效；未达到 90%的，本协议不生效。 

五、本项目货币补偿的定价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三进科技聘请了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

次交易的标的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拟处置

资产涉及的单项资产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24】第 0928 号、天

源评报字【2024】第 0929 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0 月 31 日，

采用市场法及成本法评估。三进科技基于上述评估结果，以不低于评估值

为基本原则，与政府多轮协商最终确定本次征收补偿对价为人民币

354,825,259 元。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

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影

响金额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外披露的经审计的数据为准。  

七、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密切跟进项目进展，后续将根据监管规定，结合项目推进情

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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